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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牌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双牌县2010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林场、县直各单位：

    《双牌县2010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双牌县2010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为做好2010年全县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全县主要灾害点的分布

我县位于潇水河中游，五岭山脉北麓，地质构造十分复杂，是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地质灾害类型主要有滑坡、崩塌、地面塌陷等。据统计，全县自2005年以来，共发生滑坡、崩塌、地面塌陷等各类地质灾害110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万元，其中2009年发生地质灾害 48起，倒塌房屋14间，损毁农田18亩，损坏公路7公里，直接经济损失600余万元。

二、地质灾害威胁的对象、范围

（一）地质灾害威胁对象

1、受威胁的主要城镇、居民集中居住区

受滑坡、崩塌地质灾害威胁的城镇居民集中居住区主要有：双牌县城文化路西侧，双牌县塘底乡天坪村，塘底乡上北村，茶林大河江村，理家坪乡塘于洞村，五里牌镇盘大岭村，何家洞乡粗石江村，何家洞中学，五星岭林场沙坪村，麻江乡白水岭村，江村镇五里村、金滩村等。

2、受威胁的重要交通干线

G207国道双牌至道县段，S216省道双牌至宁远段，双牌县红阳公路，洛湛铁路双牌至道县段。

上述各路段存在的地质灾害主要为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此外，还存在人类活动诱发崩塌的地质灾害隐患。

（二）地质灾害威胁范围

根据我县地质环境条件，结合以往地质灾害发生情况，2010年地质灾害威胁范围主要有：双牌县城区段，位于双牌县城北文化路西侧等；理家坪乡区段，位于理家坪乡塘于洞村朱里源；塘底乡区段，位于塘底乡上北村等；麻江乡区段，位于麻江乡洪水岭一带；五星岭林场区段；何家洞乡区段，位于何家洞乡粗石江、何家洞中学、何家洞滑石板村等；永江乡区段，位于永江乡盘家洞漯村、白果坪等；江村镇金滩村、五里村、和平村；茶林乡大河江村，五里牌镇盘大岭村、上梧江乡平漯村等。

三、重点防范期

根据气象部门的降雨趋势预测，预计我县今年地质灾害发生时间为4月至10月，其中5月初至6月底、7月底至10月初为地质灾害高发期，5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为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

四、地质灾害监测预防责任人

（一）重点监测范围、内容

根据调查和各乡镇场上报的有关情况，确立本年度重点监测区，各乡镇场应予重点核查，并作出稳定情况的初步评价和防治的初步意见。

监测内容主要包括隐患体变形情况、动植物异常情况、地下水变化情况等。

（二）地质灾害监测方式

采取汛期巡查和常规监测相结合、专业单位监测和群众监测相结合、定期监测和汛期连续降雨时加密监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监测。

1、汛期巡查

汛期前，国土资源部门要组织一次地质灾害巡查，查明隐患体影响范围、威胁对象，对出现地质灾害前兆，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区域和地段，及时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范围，在交通要道、人口密集区设置明显警示标志，落实监测和防灾责任人。其他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开展责任范围内的地质灾害隐患巡查。

2、群测群防监测

利用已经初步建成的群测群防体系,由所在地乡镇（场）组织、国土资源部门指导、其他各部门和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对发现的隐患点全面落实监测人，发放明白卡，通过监测及时掌握隐患点的动态变化情况，及早发现险情，主动避让。

（三）监测责任单位、预防责任人

1、自然因素诱发的地质灾害监测责任落实到乡镇（场）人民政府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2、危及铁路、公路、水利、航道及景区等基础设施的地质隐患点，由设施的主管部门负责监测；

3、其他人为因素诱发的地质灾害由防灾责任单位负责监测。

五、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一）大力宣传地质灾害防治知识。通过出动宣传车、发放宣传资料、悬挂图片、现场讲解等形式广泛宣传《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和《湖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普及地质灾害防灾基本知识，增强人民群众的防灾意识，提高全社会的防灾避险能力。

（二）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各乡镇（场）政府主要负责人要对本辖区内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负总责。层层签订防灾责任状，把防灾责任落实到位。对因工作不力或责任制落实不到位，而造成人员伤亡或严重损失的，追究有关领导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国土资源部门要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工作，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的有关规定，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编制好本行政区年度防治方案，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要严格落实汛期地质灾害防灾制度，积极与建设、水利、交通、铁路等部门进行衔接，督促做好河溪、水库、公路、铁路、城镇范围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四）规范人为工程活动。在工程建设、矿产开发中，必须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湖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和《建设用地审批方法》的规定，做好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防止人为活动引发地质灾害。不按规定提交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和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不得办理用地审批和采矿许可证。国土资源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及城镇居民建房的指导，防止将房屋建在地质灾害危险地段。

（五）各乡镇（场）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的领导，成立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有关部门的职责。一旦发现灾情险情，要迅速组织应急处理，适时启动并组织实施地质灾害应急预案，防止灾情扩大。

（六）各乡镇（场）人民政府要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的要求，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专项经费纳入本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用于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预警和治理。同时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筹资机制，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对严重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进行治理，消除灾害隐患。

（七）加强地质灾害预报预警工作。国土资源部门和气象部门要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的要求，共同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发布地质灾害预报预警信息，努力提高预报的准确性，以便更好地指导地质灾害防灾工作。

附件：双牌县2010年度主要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预防责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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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武部。

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法院，县检察院。

双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年3月25日印发
附件：

双牌县2010年度主要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预防

责  任  表
	序号
	隐患点位置
	灾害类型
	潜在危害
	诱发因素
	防灾措施
	监测预防责任单位

	1
	泷泊镇文化路西侧
	滑坡
	危及县人大环保局办公楼及居民安全
	降雨
	设立警示牌，加强监测，出现险情时组织撤离
	双牌县人大、环保局

	2
	江村镇唐家漯村1-4组
	滑坡
	危及8户村民和部分小学生安全
	降雨
	设立警示牌，修筑排水沟，加强监测
	江村镇政府

	3
	何家洞乡粗石江村3组
	滑坡
	危及村民15户72人安全
	降雨
	修建排水沟，加强监测，出现险情时组织撤离
	何家洞乡政府

	4
	理家坪乡塘于洞村5组青山口
	滑坡
	危及村道500米，农田50亩，小水库17座
	暴雨
	设立警示牌，加强监测
	理家坪乡政府

	5
	泷泊镇良村岔路口
	滑坡
	危及村民13户46人安全
	暴雨
	加强监测，修筑排水沟，出现险情时组织撤离
	泷泊镇政府

	6
	塘底乡麻滩村5组文桥漯
	滑坡
	危及村民24户87人安全
	降雨
	设立警示牌，加强监测，出现险情时组织撤离
	塘底乡政府

	7
	何家洞乡蔡花坪村2组
	崩塌
	威胁电站11人，水田0.5亩，村道400米
	降雨
	加强监测，设立警示牌
	何家洞乡政府

	8
	理家坪乡零田间村13组
	滑坡
	危及村民12户49人安全
	暴雨
	设立警示牌，加强监测，出现险情时组织撤离
	理家坪乡政府

	9
	江村镇金滩村1组正冲漯
	滑坡
	危及村民11户70人安全
	暴雨
	设立警示牌，加强监测，出现险情时组织撤离
	江村镇政府

	10
	五里牌镇盘大岭村松树蛋
	滑坡
	危及村民8户52人安全
	降雨
	加强监测，设立警示牌，开挖排水沟，夯实裂缝
	五里牌镇政府

	11
	塘底乡刘家寨村下坪口
	滑坡
	危及村民11户45人安全
	降雨
	设立警示牌，加强监测，出现险情时组织撤离
	塘底乡政府

	12
	理家坪乡车龙村1-3组
	地面崩塌
	危及村民9户65人安全
	暴雨
	设立警示牌，夯实基础
	理家坪乡政府

	13
	何家洞乡蔡里口村6组
	崩塌
	威胁村道100米，8户30人安全
	降雨
	设立警示牌，加强监测
	何家洞乡政府

	14
	茶林乡中学
	泥石流
	危及学校师生608人安全
	降雨
	设立警示牌、加强监测
	茶林乡政府

	15
	何家洞乡中学
	滑坡
	危及学校师生610人安全
	降雨
	设立警示牌、加强监测
	何家洞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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